
台灣混凝土學會法規委員會組織簡則 
 
 
第一條、 台灣混凝土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設

置法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1、本會新設置組織之審查。 

2、本會章程、相關法規之擬定、修正、解釋等事項。 

3、協助政府主管機關擬定或修訂有關混凝土之各類法案、規章或

辦法。 

4、有關混凝土相關法規之解釋及疑義之研析等事項。 

5、檢討當前與混凝土相關之各類法令規章或辦法，如有不合時宜

者，向主管機關提議，作為增（修）訂之參考。 

6、協助政府研擬改進混凝土施工、品管及驗收等之合理辦法及有

效措施以提高工程品質及促進公共安全。 

7、其它由本會理事會決議交辦之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

任之；副主任委員一至二人、委員九至廿五人，均由主任委員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任期與本會當屆理事任

期相同，遞補之委員以補足該屆任期為限。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依任務需要，另設專業小組辦理特定事項。 

各專業小組各置召集人一人，均由主任委員提名，經理事會通過

後聘任之，任期至該屆理事任滿為止。 

各專業小組之召集人為本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

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指定副主任委員一人代理

之。 

 

第七條、 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八條、 本委員會得視業務需要置幹事一人，由主任委員聘任之。  

第九條、 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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